附件1 ：
2013年福建师范大学多媒体课件制作竞赛方案
一、竞赛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学生工作部

协办单位：校团委、教务处、教师教育学院

二、参赛方式

在学院举办多媒体课件制作竞赛的基础上，每个师范类专业各推选1-2个多媒体课件作品刻成光碟（每个作品刻录5份），于4月26日前报送到学生工作部思想教育办公室，联系人：辜陈君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2867245。

三、参赛多媒体课件要求

（一）视频图像、动画、声音等均应采用通用格式。

（二）运行环境不低于Ｗindows2000操作系统。网络版多媒体课件应能用Web浏览器播放。

（三）自选开发软件，除PowerPoint外，要求作品打包发行并提供源文件。

（四）必须是教学多媒体课件，要选择中小学教材某个章节的内容，制作一节课或一个章节的课件。

（五）如果是“网络课件”，演示的内容应以CD—ROM光盘形式提交，并能够在校教学资源网站上安装使用。

（六）课件要求原创，资料的引用应注明来源，参赛作品应无版权异议和纠纷。

（七）光盘内要附上教学设计、课件优势。

四、作品设计要求

多媒体课件要体现现代教育思想，探索新的教学模式，并能充分发挥计算机和网络优势。要求在教学设计、内容呈现、技术运用、艺术效果和创新性等方面符合下述要求：

（一）教学性。教学对象和目标要明确，教学内容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和特点。教学内容的选材要适当，逻辑层次清楚，重点、难点突出。教学策略合理，有助于支持自主学习、协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增强学生主动参与和全面发展、个性化发展。

（二）科学性。内容科学、表述准确、术语规范。课件呈现的内容应符合教学原则和学生认知规律。

（三）技术性。媒体选用恰当，程序运行稳定，无故障，响应及时，播放流畅。操作简便、快捷，交互性强，导航明晰，符合学习习惯，使用方便。

（四）艺术性。构图合理，色彩协调，风格统一。语言简洁、生动，文字清晰、字体恰当、版式规范。视频图像、动画形象生动，声画同步，有感染力。

（五）创新性。立意新颖、构思独特、设计巧妙，富有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。运用新技术并使用得当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本赛事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若干名。获奖者名单将在学校网站上公布，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获奖作品将传到网站供广大同学观摩。

本赛程及规则未尽事宜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